南投縣各鄉（鎮、市）公所協辦稅務工作連繫及經費核撥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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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各鄉（鎮、市）公所（以下簡稱公所）協辦稅務工作，特訂定本要點。
2、 公所協辦稅務工作，其項目如下：

(1) 地價稅、房屋稅之發單、催繳、取證、受理查詢、補發稅單及未送達稅單之清理等工作。

(2) 受理土地賦稅減免案件之申報及輔導申報工作。

(3) 查報農地變更建築使用土地資料工作，及協辦清查農業經營不可分離土地。

(4) 查報新增、改建及房屋變更使用情形資料。

(5) 房屋產權移轉申報契稅案件之房屋稅查欠工作。

(6) 辦理契稅稽徵、房屋產權移轉資料通報。
(7) 辦理稅務局或分局所在地以外鄉（鎮、市）娛樂稅稽徵資料之蒐集、通報、發單、催繳、銷號及逾期繳納或未繳案件之檢查取證等工作。
(8) 各項欠稅催繳書之送達、催繳、取證、查報欠稅人新址等工作。



	3、 公所協辦稅務工作，其與稅務局連繫事項如下：

(1) 公所協辦稅務工作，應由財政課主辦，如財政課人員不足時，由財政課遴選村（里）幹事及其他熟諳業務人員，簽報鄉（鎮、市）長核派協同辦理。

(2) 各項稅捐之輔導申報、催報、收件、查報，應由稅務局於適當時間內函請公所辦理，公所應依限完成，並將辦理情形函復。

(3) 各項稅捐之發單、催繳、欠稅催繳書之送達、取證、查報欠稅人新址等工作，均應依限完成，並取得送達回證及其必要證明文件，於規定期限內彙送稅務局辦理。

(4) 各項稅捐之課稅資料由公所代為蒐集者，稅務局應將運用處理情形，函知原查報之公所。

(5) 公所協辦各項稅務工作，應由稅務局每年至少召開會議一次檢討得失，俾加強連繫。

(6) 各項底冊稅捐（房屋稅、地價稅），由公所財政課負責逐日辦理銷號工作。

(7) 各項稅捐有關作業規定，由稅務局訂定後，即送公所辦理，以資劃一。

	4、 協辦稅務工作經費，規定如下：

(1) 公所協辦地價稅、房屋稅稅務工作所需協辦經費，由稅務局根據公所協辦該項稅捐徵起金額及件數，並依其徵績訂定核發標準發給，此項經費由稅務局在年度預算內，以「委辦費」科目編列預算支應。
1、 應發各項協辦經費項目及範圍如下：

2、 業務經費：由公所出據具領，用以支付所需文具、紙張、表冊印刷、整理銷號、加班誤餐、郵電、汽油、機車維護費、臨時員薪津、督徵費（以地價稅、房屋稅為限），及其他有關辦理各該項稅目必需之費用。

3、 發單、催徵、取證經費：

(1) 應由實際負責辦理人員出據，經由該管公所彙向稅務局具領轉發。

(2) 核發發單催徵費之件數，以截至滯納期滿，各鄉（鎮、市）公所取得回證件數（包括已徵起件數、未徵起已取得合法催繳回證件數、取得回證後更正註銷稅額件數）及寄存送達件數加總計算之，但不包括公示送達件數及委託金融機構轉帳代繳及由稅捐稽徵機關自行送達案件。
(3) 無法送達稅單，於計算發單催徵成績時，不得由查定數中扣除。但行政救濟中之案件及經行政執行機關查封之房屋或土地尚未執行徵起案件，得於查定數中扣除計算之。

(4) 未徵起之欠稅戶，其未取得催繳回證者，按其件數加倍扣發其應得之發單催徵費，俟取得催繳回證時發給之。

(5) 發單與催徵工作如非同一人辦理時，其應得之發單催徵費，按發單人員40﹪，催徵人員60﹪之比率發給。

4、 山地鄉（信義鄉、仁愛鄉）公所協辦地價稅、房屋稅所需協辦經費（業務及發單催徵經費），均按各該稅目核發標準之二倍發給。

5、 協辦經費之核發標準，按其協辦工作分別訂定如附件一及附件二。
(2) 協辦稅務工作經費，應於每期開徵前預計其應領金額，先行預撥週轉金80%，並於滯納期滿後三個月內，由公所按各項目截至滯納期滿日止之徵績計算應領金額，分別向稅務局結算，由公所出據具領，並檢附支出有關原始憑證，隨同月份會計報告送該管審計機關審核。
(3) 各項協辦稅務工作經費，應按各稅目業務專款專用，不得流用與稅務無關之用途。
(4) 稅單發交公所後應即派員送達取得回證，並應依財政部訂頒「稅捐稽徵機關清理欠稅作業要點」暨有關規定辦理。請領經費時應填送稅單遞送情形報告表(如附表一)連同領款收據(如附表二至四)一併送稅務局作為申請核撥經費之依據。
(5) 「委辦費」預算如不足支應協辦經費時，徵績及徵起稅額計算基準日不以滯納期滿日為限，稅務局得以滯納期滿日前之徵績為基準調整核撥之。

	5、 公所協辦稅務工作，不得藉詞推諉或拒絕，協辦人員並應切實遵照規定作業程序處理，如有違背規定事項，應視為廢弛經辦業務，由稅務局簽報本府議處，其協辦稅務工作成績優異者，由稅務局簽報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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